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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 

 

            監          察          院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立契約書人： 

             達和廢棄物清除股份有限公司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茲為乙方受託清除甲方一般事業廢棄物及資源回收品等清除事宜，依公

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所載內容，經雙方議訂本契約條款如

下： 

一、甲方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，交付乙方清運至法定合格處理機構處置。 
 
二、契約期間：自民國105年7月1日起至民國106年6月30日止。 
 

三、雙方議定契約內容、價格、付款、清理方式： 

（一）甲方支付清運費用每月新臺幣15,550元(含稅)，全年總價新臺幣

186,600元（包括代收廢棄物焚化場處理費用，並不因政府公告調整

而異）。  

（二）付款方式：乙方每月完成工作，經驗收合格後，於次月初將發票及資

源回收成果統計表送甲方請款，甲方於15日內將款項匯入

乙方帳戶。 

（三）清除範圍：原則為廢棄物貯存場區內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及資源回收物

品等（工程、建築裝潢廢棄物除外），每月清運數量約5

噸，惟實際數量以當月實際清運數量為準。 

（四）乙方提供甲方4台垃圾子車，供垃圾存置，並保持外觀清潔。 

（五）清運時間：甲方上班日，每日下午6時30分至翌日上午11時前清運完

畢。 

（六）驗收方式：按月分期採書面驗收。 

（六）甲方因節慶或舉辦活動等，而有必要加強清運垃圾時，乙方應無條件

全力配合，並不得要求額外報酬。 

（七）甲方如配合環保主管機關填報資料，如有涉及廢棄物清理資料時，乙

方需配合並協助提供；每月之資源回收成果統計表應於次月4日前提

供甲方。 
 
四、乙方對所清運之廢棄物清除處理、運輸方法應符合廢棄物清理法及主管

機關之規定，如違反上項規定概由乙方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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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甲方若產生需要其他專業技術清除或處理之廢棄物，依廢棄物清理法之

規定，乙方不能清除時，應立即向主管機關報備，並委託其他具專業技
術之合法機構為清除處理之工作，其費用另議。 

 
六、乙方若經營不善或遭撤證停業，宣告破產時，甲方同意乙方依民法有關

規定為契約移轉之法律行為，但必須移轉於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証之合法
公司；亦須陳報主管機關核准。 

 
七、乙方如未依前述各條款規定清運廢棄物，每日罰款新臺幣3,000元，並

由甲方於清運費中扣除。 
 
八、本契約如需提前終止，甲乙雙方均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，表明

終止契約之意願。 
 
九、甲乙雙方於貯存清除廢棄物之過程，遇有突發事件，應配合告知對方，

以利緊急處置並聯絡救援單位，接受指示處置之。 
 

十、本案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，得依政府採購法第
64條規定辦理。 

 

十一、履約保證： 
（一）乙方須繳交履約保證金新臺幣 18,660 元（得標總額 10%金額），

俟契約期滿無息退還。 
（二）乙方如提前解約，須俟甲方覓妥接替廠商後方可撤離，否則沒收履

約保證金。 
 
十二、契約終止或解除：乙方履約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

方終止或解除契約，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： 
（一）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2項前段之情形者。 
（二）政府採購法第59條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形者。 
（三）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者。 
（四） 乙方或其人員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，經判決有罪確定

者。 
（五）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，經查明屬實者。 
（六）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。 
（七）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，致無法繼續履約者。 

 

十三、爭議處理： 

（一）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，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，考量公共利益及公

平合理，本誠信和諧，盡力協調解決之。其未能達成協議者，得以

下列方式處理之： 

１.依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規定，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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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.依政府採購法第6章或第102條規定，提出異議、申訴。 

３.得於徵得他方同意後，提付仲裁，並以甲方指定之仲裁處所為之。 

４.提起民事訴訟。 

５.依其他法律申(聲)請調解。 

６.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。 

（二）履約爭議發生後，履約事項之處理原則如下： 

１.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，應繼續履約。 

２.乙方因爭議而暫停履約，其經爭議處理結果被認定無理由者，不

得就暫停履約之部分，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契約責任。 

（三） 依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之規定受理調解或依第102條規定受理申

訴之機構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。地

址：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三號九樓．電話：(02)87897530、

87897523。 

（四）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；訴訟時，以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地

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；仲裁時，依仲裁法，並以中華民國臺北

市為仲裁處所。 
 
十四、契約修改：本契約條款如有修改，應經雙方同意後以書面為之。 
 
十五、契約範圍：與本採購案有關之招標須知、採購案件報價單、開標紀

錄等皆為本契約之一部分。 

十六、其他： 

（一）乙方對於履約所僱用之人員，不得有歧視婦女、原住民或弱勢團體

人士之情事。其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100人，履約期間僱用身心障

礙者及原住民人數低於總人數各百分之一者，應繳納代金。繳納代

金之證明文件影本，應於驗收付款前送甲方查核，以憑付款。 

（二）本契約未約定事項，雙方得另作成書面文件且經雙方簽名或蓋章

後，視為契約之一部分。 

（三）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，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。 

（四）本契約書自簽約日起生效；正本2份，甲乙雙方各執1份；副本5份

，乙方留存1份，餘由甲方留存。 

（五）各投標廠商應恪遵相關法令，禁止「請託關說」、「飲宴應酬」及「餽

贈財物」等不當行為，以維護採購案件之公平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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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契約人 

 

立契約書人  

甲      方：監察院 

代  表  人：張博雅 

簽約代理人： 

地      址：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2號 

電      話：（02）2341-3183 

 

 

乙      方：達和廢棄物清除股份有限公司 

負  責  人：蘇嘉宏 

地      址：臺北市德惠街16-5號7樓 

電      話：(02)2895-8811 

清除技術員：楊欽智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7 月 1 日 


